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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是根据中国冶金建设协会《关于印发2016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定修订计划的通知》（冶建协[2016]12号）的要求，为进一步完善建设行业标准化体系，规范旧工业建筑绿色再生项目的开展，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涵盖旧工业建筑绿色再生关键技术问题。主要技术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绿色开发；5.绿色设计；6.绿色施工；7.绿色运营。
本标准的制定：以国标《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4）和团体标准《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技术标准》T/CMCA4001-2017为基础。在与国家现行标准相配合的条件下，根据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的特点，按照流程重新整理、增加、修正不吻合条目。
[bookmark: _GoBack]本标准由中国冶金建设协会负责管理，“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系列标准”编制课题组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系列标准”编制办公室（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雁塔路13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邮编：710055）或与本标准联络人联系（联系人：张扬；电话：18192403900；邮箱：729922346@qq.com）。
本标准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本标准主编单位：

本标准参编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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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13809210]1 总则
1.0.1  为贯彻国家技术经济政策，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规范旧工业建筑绿色再生，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旧工业建筑及旧工业建筑群再生利用项目的绿色开发、绿色设计、绿色施工、绿色运营。
1.0.3 旧工业建筑绿色再生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结合旧工业建筑所在地域的气候、环境、资源、经济及文化等特点，充分发挥旧工业建筑的综合价值。
1.0.4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的绿色开发、绿色设计、绿色施工、绿色运营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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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82405518][bookmark: _Toc482405611][bookmark: _Toc483476844][bookmark: _Toc484364289][bookmark: _Toc484880462][bookmark: _Toc484883305][bookmark: _Toc513809211]2 术语
2.0.1绿色再生   green regeneration
在满足新的使用功能要求、合理的经济性的同时，最大限度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并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高效、适用、具备一定文化底蕴的使用空间，和社会及自然和谐共生的再生方式。
2.0.2可再利用材料   reusable material
不改变所回收材料的物质形态可直接再利用，或经过简单组合、修复后再利用的建筑材料。
2.0.3可再循环材料   recyclable material
对无法进行再利用的材料通过改变物质形态，生成另一种材料，实现多次循环利用的材料。
2.0.4可再生能源   renewable energy
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的统称。
2.0.5建筑废弃物   building waste
建筑垃圾分类后，丧失施工现场再利用价值的部分。
2.0.6建筑垃圾   construction trash
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以及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产生的废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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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13809212]3基本规定
3.0.1  旧工业建筑绿色再生研究低碳节能、环保舒适、健康实用等绿色性的问题，适用于再生为公共建筑的旧工业建筑再生项目建筑单体或旧工业建筑群。
3.0.2旧工业建筑绿色再生系分为绿色开发、绿色设计、绿色施工、绿色运营四大阶段。
3.0.3旧工业建筑绿色再生规划设计阶段，按本标准要求对开发、设计进行有效控制，方案和初步设计阶段的设计文件有绿色规划设计专篇，施工图设计文件明确绿色施工与运用管理的具体技术措施。
3.0.4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的建设和使用过程中，应按照本标准的要求对施工和运营阶段进行过程控制。
3.0.5  旧工业建筑绿色再生应遵循科学、经济、适用的原则，合理控制造价，鼓励通过技术和管理手段，实现低成本建设。
3.0.6旧工业建筑绿色再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513809213][bookmark: _Toc482405524][bookmark: _Toc482405617][bookmark: _Toc483476850][bookmark: _Toc469846360][bookmark: _Toc476082690]4 绿色开发
[bookmark: _Toc513809214]4.1 一般规定
4.1.1  绿色开发应坚持绿色理念，在成本控制、文化传承、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方面采取适当的措施。
4.1.2旧工业建筑项目的开发应符合建设程序，并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调研并分析区域环境和旧工业建筑历史沿革情况，收集的资料应具备真实性、完整性、时效性。
2应调研旧工业区现状，实测平面网络系统及建（构）筑物空间尺寸，绘制相关图纸。
3应在满足所在城市总体规划协调的前提下，完成旧工业区功能区域规划、各类平面网络规划，结合结构安全检测与评定结果，确定各单体建（构）筑再生模式。
4.1.3开发团队应具有与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相适应的经济、技术、管理人员，具有组织调研、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能力。若不具备上述条件，可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代理。
[bookmark: _Toc513809215]4.2 成本控制
4.2.1应从地理位置、周边土地供应、环境及配套、政府规划、城市未来发展战略等角度初步评估土地升值潜力。
4.2.2应根据厂区平面图、固定资产清单等，对厂区内设备、材料等既有资源进行清查，预估其可再生潜力，可通过出售、拍卖等方式及时盘活资金。对具有文物价值以及特殊历史意义的固定资产，应予以适当保护。
4.2.3  应制定项目投资计划，并符合下列规定：
1应以再生利用项目建设投资详细估算值为主要参考依据，合理确定投资总成本。
2  应明确项目技术措施优势，优化对项目影响重大的技术方法，降低投资成本，提高项目效益。
3  应估算绿色技术投资增量，以控制相关设备设施的成本。应保证项目投资计划合理性，并符合下列规定：
[bookmark: _Toc513809216]4.3 文化传承
4.3.1被认定为保护文物或工业遗产的项目，应按照相关规章制度进行保护利用。
4.3.2  旧工业区内存在的自然、历史、文化遗产，应予以合理保护。
4.3.3为确立合理的品牌定位，应挖掘分析旧工业区建筑特点。特点包括以下内容：
1  建筑风格独特，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或历史价值。
2  生产工艺特殊，拥有对民族工业产生较大影响的产品、工艺或生产设备。
3  曾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或产生过历史名人，对区域文化有较大影响。
4.3.4  为进一步提升区域形象，在开发时应考虑项目后期对区域文明化程度的影响。
[bookmark: _Toc513809217]4.4 公共服务
4.4.1应在厂区边界修筑保护性围墙或其他防护设施，避免人身、建筑及财产受到损害。
4.4.2  应增强提供就业机会的能力，主要参考值为预估就业岗位数量和同行业提供就业机会平均水平之比。
4.4.3  为促进周围居民和其他经济活动体的发展，旧工业区的开发应设置其他活动配套辅助设施。
4.4.4  应对再生利用项目进行合理的交通规划，包括以下内容：
1  再生利用项目区域内的交通。
2  再生利用项目与城市公共交通的联系。
3  再生利用项目配套停车场的设置情况。
4.4.5  为减少旧工业区项目在后期可能出现的扰民情况，宜针对项目预案提前制定书面的措施报告。
4.4.6  应科学评价再生模式科学评价，包括以下内容：
1对再生模式的规划与评价。
2  对再生模式的区域适应性、再生必要性及再生规模进行评价。
[bookmark: _Toc513809218]4.5 环境保护
4.5.1  应对土地进行检测，确定残留污染，科学进行场地治理。
4.5.2应明确项目再生利用控制要点，包括以下内容：
1  总占地面积、建筑面积、人均使用面积、绿化面积、道路面积。
2  综合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化率。
3  控制高度。
4.5.3应对地下情况进行勘察，包括以下内容：
1  管线、地线电缆、暗渠。
2地上建筑物原有桩基及地下建（构）筑物等。
4.5.4应对地质情况进行勘察，包括以下内容：
1  土地结构、地下水位。
2  承载力、抗震性要求等。
4.5.5应保护场地内既有自然水域、湿地、植被、苗木。
4.5.6应制定水资源利用方案，包括以下内容：
1  合理规划给水排水系统、污水废水处理和回用系统和雨水利用系统。
2  绿化和景观用水系统和湿地、人工湿地系统等各种水资源的用水。
4.5.7 应针对旧工业区项目在运行过程中可能造成环境影响问题，预先制定有效的缓解措施。
4.5.8  应保持再生利用项目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以及项目总体规划与周边社会环境的协调匹配程度。
4.5.9  应考虑项目前期策划对改善周围公共卫生环境（包括绿化及排污方式等）的影响，并制定书面的措施计划。
4.5.10  应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增大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占总建筑能耗的比重。
4.5.11  应合理利用既有建筑材料资源，并建立固体废弃物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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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72071134][bookmark: _Toc513809219][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5 绿色设计
[bookmark: _Toc513809220]5.1 一般规定
5.1.1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绿色设计应对既有的土地资源、能源、水资源、材料资源进行最大限度地保留与利用，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旧工业区再生后的室内外环境质量。
5.1.2  绿色设计应综合考虑旧工业建筑全寿命周期内的技术与经济特性，使用有利于促进建筑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场地、建筑形式、技术、设备和材料。
5.1.3  绿色设计应遵循共享、平衡、集成的理念。
5.1.4  对旧工业建筑充分保留利用，宜充分利用建筑工业特色，依托原建筑进行绿色设计。
[bookmark: _Toc472071135][bookmark: _Toc470624869][bookmark: _Toc469846344][bookmark: _Toc513809221]5.2 节地与室外环境
5.2.1  宜采取措施保护场地内既有树木、水系，有效地保存表土，利用废弃土，减少土方外运。
5.2.2  合理利用废弃的工业建筑、仓库、闲置土地等，受污染土地的治理应达到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环保要求。
5.2.3  场地内应合理设置绿化用地，保护旧工业区的生态环境，绿化覆盖率宜不小于30%。
5.2.4  旧工业区内宜提供便捷的公共服务，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旧工业建筑内宜兼容2种及以上的公共服务功能。
2  场地内配套辅助设施设备宜满足共同使用、资源共享的要求。
3  室外活动场地宜错时向周边居民免费开放。
4  对工业建筑其相关历史、文化、工艺等内涵有一定的宣传、教育意义。
5.2.5  建筑规划布局应合理，充分利用既有旧工业建筑，适当布置新建筑，保证建筑日照间距不宜降低既有日照标准，且不宜降低周边建筑的日照标准。
5.2.6  应充分利用既有设施，对外部环境系统重构，形成与新功能相匹配的外部空间。
5.2.7  结合旧工业建筑的地形地貌现状进行场地设计和建筑布局，宜采取措施保护场地内既有自然水域、湿地、植被、苗木。
5.2.8  建筑及照明设计不宜产生光污染，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旧工业建筑再生中宜减少使用玻璃幕墙。
2  室外夜景照明光污染的限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JGJ/T 163的规定。
5.2.9  场地内环境噪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的有关规定。
5.2.10  场地内风环境应有利于室外活动的舒适性和建筑的自然通风，宜充分利用底层门洞、侧窗和屋顶天窗组织通风。
5.2.11  旧工业区内场地出入口与公共交通站点的距离宜不大于500m，与轨道交通站点的距离宜不大于800m。
5.2.12  根据旧工业区再生利用的要求，应对场地内通道和建筑物的相应设施进行无障碍设计。无障碍设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JGJ 50的规定。
5.2.13旧工业区再生利用交通组织规划包括道路流线体系和停车组织方式的设计。设计时应充分利用原有的道路系统，交通组织规划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场地出入口应优先选用原厂区出入口，当原出入口位置不符合新规划要求时，可设置新出入口。新出入口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新机动车出入口设置时，应优先选择设置在较低等级的城市道路上；
2）场地内的主要出入口，应避免直对城市主要干道的交叉口；
3）场地内主要出入口前应设有供人员集散用的空地。
2  场地内部通路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场地内通路应与城市道路相连接，通路应通达建筑物的各个安全出口，且通路的间距不宜大于160m；
2）长度超过35m的尽端式道路应设回车场；
3）机动车与自行车共用的通路宽度不应小于4m，双车道不应小于7m；
4）人行通路宽度不应小于1.50m。
3  停车组织方式的确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 51149和的规定。可利用旧工业建筑框架设置立体停车位。
5.2.14  宜合理选择绿化方式，充分利用旧工业厂区内既有资源，实现旧工业建筑内外环境的整体协调，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若场地内有古树名木，设计时应对其进行保护，不应随意移动和砍伐；
2  种植适应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植物，采用乔、灌、草结合的复层绿化；
3  色彩丰富，以常绿树作为背景，四季不同花色的灌木丛作为搭配；
4  宜增加垂直绿化、屋顶绿化等方式提高绿地率。
[bookmark: _Toc513809222]5.3 节能与能源控制
5.3.1  旧工业建筑节能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中强制性条文的规定和政策法规规定。
5.3.2绿色设计前应先对保留的围护结构进行节能诊断。检测及计算方法应按照《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或《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32执行，热工性能不符合要求时，应对相应部位进行节能改造。
5.3.3外围护结构节能改造应根据旧工业建筑自身特点，结合绿色设计要求确定采用的构造形式及相应的改造技术。外围护结构设计时宜充分利用原建筑结构，造型简约，且无大量装饰性构件。
5.3.4屋面节能改造时，应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改造措施，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屋面工程技术规范》GB 50345和《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7的规定。
5.3.5外窗改造可采用只换窗扇、换整窗、加窗或封窗的方法，满足外窗的热工性能要求。对于窗墙比较大的建筑，应结合再生后建筑的使用功能需求，封闭部分门窗洞口，适应新功能下窗墙比的要求；对外窗遮阳设施进行改造时，宜采用外遮阳措施。
5.3.6采光设计应充分利用自然光降低照明负荷。应充分利用旧工业筑天窗、高窗等天然采光，可引入采光天井。并应根据建筑功能，兼顾光的方向性，避免产生眩光或不利阴影。
5.3.7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用能应通过对当地环境资源条件和技术经济分析，结合国家相关政策，优先选用可再生能源。
5.3.8节能改造部位及新增部位的围护结构、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给水排水、电气设计应根据再生模式及气候区，按照《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或《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26执行。
5.3.9  照明功率密度值宜达到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中规定的目标值，并合理利用自动控制照明方式。
5.3.10  合理设计旧工业厂区内电梯和自动扶梯的运用，应采取电梯群控、扶梯自动启停等节能控制措施。
5.3.11  宜合理利用余热废热提供建筑所需的蒸汽、供暖或生活热水。
[bookmark: _Toc513809223]5.4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5.4.1给排水系统设置应合理、完善、安全。
5.4.2旧工业厂区内给排水管道设置时应先检查原给排水管道的使用情况，是否满足新建筑功能的需求，如不满足应置换或增设新的排水管道，增设时应保证新旧排水管道接缝严密可靠。
5.4.3应加强对生活污水的排水管道规划，将排水管道并入城市污水管网。若该区域无污水管网，应对生活污水预处理达到排放标准。5.4.4  给排水管道绿色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的规定。
5.4.5  合理采用节水器具，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CJ 164的规定。
5.4.6  旧工业建筑既有系统绿色设计前应先进行检查其使用情况，如不满足新功能的使用需求，应重新更换，并应保证新增设的系统符合建筑再生后的使用功能。
5.4.7  旧工业区节水设计应有效采取中水回用措施，应充分利用生活废（污）水（沐浴、盥洗、洗衣、厨房、厕所），将其集中处理并达到标准后回用于厂区内绿化浇灌、车辆冲洗、道路冲洗、坐便器冲洗等。
[bookmark: _Toc513809224]5.5 节材与室内环境
5.5.1  新增材料部分应严禁采用国家或地方禁止和闲置使用的建筑材料及制品。
5.5.2  对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的加固方案、新增构件进行优化设计，达到节材效果，且所有部位均宜采用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设计。
[bookmark: _Toc470624871]5.5.3宜合理采用原建筑可再利用材料和可再循环材料，以及耐久性好、易维护的装饰装修材料。
5.5.4新建部分应采用与原建筑风格及色调一致的外立面材料，使新旧建筑外立面协调统一。
5.5.5 旧工业建筑节材设计宜充分利用可再利用的废弃物，采用以废弃物为原料生产的建筑材料，并应按下列原则确定：
1  采用单一废弃物为原料生产的建筑材料，其占同类建材的用量比例宜不小于50%。
2  采用两种及以上以废弃物作为建筑材料的原料，每一种用量比例宜不小于50%。
5.5.6  旧工业区内采用集中空调等设备，建筑室内的温度、湿度、风速等参数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中的有关规定。
5.5.7  旧工业区室内允许噪声级、围护结构的空气声隔声量及楼板撞击声隔声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的规定。
5.5.8 旧工业建筑再利用后使用功能为办公、宾馆类的建筑，在不小于75%以上的主要功能空间中，室内采光系数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T 50033中规定的目标值。
5.5.9 建筑内主要功能房间应具有良好的户外视野，能看到室外自然景观且无明显视线干扰。

[bookmark: _Toc513809225][bookmark: _Hlk513621687]6 绿色施工
[bookmark: _Toc513809226]6.1一般规定
6.1.1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宜采用绿色施工技术、设备、材料。
6.1.2各参建方履行的职责应符合国家标准《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规范》GB/T 50905第3.1.1-3.1.4的规定。
6.1.3应识别施工场地内及周边既有的具有保护价值的自然、文化和建（构）筑物，并采取保护措施。
6.1.4  应根据各阶段项目的特点和需求，合理划分施工分区，分段建设，逐步投入使用。
6.1.5 旧工业建筑按照外接、增层、内嵌等形式改建时，对于新建部分选用材料应按照现行标准对新建材料的规定执行。
6.1.6施工现场出入口应设置绿色施工制度图牌，场区维护设施、道路周边宜设置绿化隔离带。
[bookmark: _Toc513809227]6.2 拆除工程
6.2.1旧工业建筑拆除工程应制定拆除方案。拆除方案应明确拆除的对象及其结构特点、拆除方法、安全措施、拆除物的回收利用方法等。
6.2.2拆除施工准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1拆除施工前拆除方案应得到相关方批准；应对周边环境进行调查和记录，界定影响区域；
2拆除工程应按建筑构、配件的情况，确定保护性拆除或破坏性拆除；
3拆除施工前，应制定防尘措施；采取水淋法降尘时，应有控制用水量和污水排放的措施。
6.2.3 对烟囱、水塔等高大构筑物进行爆破拆除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在倒塌范围内应采取铺设缓冲垫层或开挖减振沟等触地防振措施；
2  在爆破拆除前，应进行试爆，并根据试爆结果，对拆除方案进行完善；
3  爆破完成后，宜用高压水枪进行水雾消尘；
4对于重点防护的范围，应在其附近架设防护排架，并挂金属网防护。
6.2.4人工拆除管道及容器时，应查清残留物性质并采取相应安全措施，方可进行拆除施工。
6.2.5在具有酸性、腐蚀性或重金属区域进行拆除作业时，操作人员必须戴防护手套和防护眼镜。
6.2.6  受污染构件、设备的拆除应制定专项运输与堆放方案，及时采取防护措施，防止二次污染。
6.2.7拆除物的综合利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1拆除物的分类和处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程施工废弃物再生利用技术规范》GB/T50743的规定；
2拆除的钢筋和型材应经分拣后再生利用；
3拆除的门窗、管材、电线、设备等材料应回收利用；
4综合利用之后，剩余的废弃物应做无害化处理。
[bookmark: _Toc513809228]6.3加固工程
6.3.1加固施工应保证加固后结构的安全性，满足使用要求。
6.3.2加固施工应选取绿色环保、无污染的材料。
6.3.3加固用胶粘剂必须通过毒性检验；完全固化的胶粘剂，其检验结果应符合实际无毒卫生等级的要求。
6.3.4加固用胶粘剂严禁掺加挥发性有害溶剂。
6.3.5当采用洒水或喷雾养护加固部位混凝土构件时，养护用水宜使用回收的基坑降水或雨水；混凝土竖向构件宜采用养护剂进行养护。
6.3.6不得使用主成分不明的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或复合水泥砂浆
6.3.7 加固用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应比原结构、构件提高一级，且不得低于C20级。
[bookmark: _Toc513809229]6.4改建工程
6.4.1  外接、增层、内嵌施工时宜采用装配式构件，构件的存放于运输应采取防止变形和损坏的措施。
6.4.2应选用周转率高的模板及支撑体系；模板脱模剂应选用环保型产品。
6.4.3  砌体结构宜采用无污染的工业废料或废渣制作的砌块及其他节能环保的砌块。
6.4.4外加面层用普通水泥砂浆强度不应低于M10；室内外交接处等结构易受潮部位不宜使用水泥石灰混合砂浆。
6.4.5  应制定废料减量计划，优化下料，综合利用余料，废料应分类收集、集中堆放、定期回收处理。
6.4.6  大跨度厂房内安装钢结构宜采用起重机吊装、整体提升、顶升和滑移等机械化程度高、劳动强度低的方法。
6.4.7  涂料应采用无污染、耐候性好的材料，钢结构防火涂料喷涂施工应防止涂料外泄。
[bookmark: _Toc513809230]6.5 装饰装修与安装工程
6.5.1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外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的要求进行甲醛、氨、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放射性等有害指标的检测。
6.5.2装饰装修施工不得采用沥青类、煤焦油类材料作为室内防腐、防潮处理剂。
6.5.3装饰装修工程严禁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材料，所用材料的品种、规格、性能应符合国家现有标准的规定，并按设计要求进行防火、防腐和防蛀处理。
6.5.4在旧工业建筑等高大空间的整体顶棚施工，宜采用地面拼装、整体提升就位的方式。
6.5.5保温与防水施工应符合国家标准《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规范》GB/T 50905的要求。
6.5.6机电安装施工应符合国家标准《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规范》GB/T 50905的要求。
[bookmark: _Toc513809231]6.6 污染控制与资源节约
6.6.1施工过程应控制扬尘、噪声、光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进行垃圾无害处理与环境保护。
6.6.2易产生扬尘的拆除物应封闭堆放和运输；土方、渣土装卸车和运输车应有防遗撒和扬尘的措施；施工现场出口应设冲洗池，施工场地、道路应定期洒水。
6.6.3现场加工模板时，应设封闭场所集中加工，并采取有效的防尘措施；
6.6.4施工现场应对噪声进行实时监测，噪声测量方法与限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的规定。
6.6.5  应根据现场和周边环境采取限时施工、遮光和全封闭等避免或减少施工过程中光污染的措施。
6.6.6  水污染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施工现场污水排放应达到国家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的要求；
2使用非传统水源和现场循环水时，宜根据实际情况对水质进行检测；
3原工业厂房存放的油料和化学溶剂等易挥发、易污染的物品应设专门存储库房，地面应做防渗漏处理；
4应对工业渗漏液、废弃的油料和化学溶剂应收集和处理，并有严格的隔水层设计，不得随意倾倒；
5施工机械设备使用和检修时，应控制油料污染；清洗机具的废水和废油不得直接排放。
6.6.7  土壤保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施工前应对受污染场地的土壤进行专项检测和修复；
2受污染土壤应单独运输与堆放，避免产生二次污染，并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3对于有毒有害废弃物如电池、墨盒、油漆、涂料等应回收后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理，不能作为建筑垃圾外运，避免污染土壤和地下水。
6.6.8施工现场垃圾应分类存放、按时处理；有毒害垃圾的分类率应达到100%；对有可能造成二次污染的垃圾应单独贮存，并设置醒目标识。
6.6.9资源节约应符合下列要求：
1应根据施工进度、库存情况等制定材料的采购和使用计划；现场材料应堆放有序，满足储存要求；
2 宜利用旧工业建筑屋面建立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办公区、生活区的生活用水应采用节水器具；喷洒路面、绿化浇灌不宜使用自来水；
3  应制定并实施节能和用能方案，选择功率与负荷相匹配的施工机械设备；
4应合理安排施工顺序及施工区域，减少作业区机械设备数量；
5宜利用太阳能、地热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
6  宜提高块材、板材、卷材等装饰、防水、节能工程材料及部品的工厂化加工比例和现场排版设计比例。
6.6.10施工现场道路布置应遵循永久道路和临时设施道路相结合的原则，道路的硬化处理宜采用可以重复使用的材料和构件。
6.6.11  办公和生活临时设施用房应采用可重复利用的具有保温、隔热、防火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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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13809233]7.1 一般规定
7.1.1应对具备保护价值的建（构）筑物、设备设施、标识标语等进行跟踪保护，制定并实施健全的保护办法和维护制度。
7.1.2旧工业建筑新增设备、管道的设置宜便于维修、改造和更换。
7.1.3建筑公共设施应工作正常，且运行记录完整。
7.1.4宜开展相关旧工业建筑文化历史宣讲活动，在建筑物上保留原始建筑痕迹，并设置相关旧工业建筑介绍标识牌，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1不定期进行旧工业建筑宣讲活动。
2在建筑物周边或特殊区段设有旧工业建筑相关历史文化介绍标示牌。
3设置专门工业历史、工艺技艺、历史事件等的博物馆、展览馆，定期免费向群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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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应制定并实施节能、节水、节材、绿化管理制度。
7.2.2  物业管理机构宜获得下列相关管理体系认证：
1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2现行国家标准《能源管理体系要求》GB/T 23331的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7.2.3宜定期对运营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和考核，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1制定专业技术培训计划。
2具备培训工作记录和考核结果。
7.2.4宜建立绿色建筑知识宣传机制，编制绿色设施使用手册，开展绿色教育宣传活动，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1具有绿色建筑知识宣传工作的记录。
2向使用者提供绿色设施使用手册。
3宣传活动获得媒体报道。
7.2.5  宜实施能源资源管理激励机制，管理业绩与节约能源资源、提高经济效益挂钩，具体包含以下内容：
1物业管理机构的工作考核体系中包含能源资源管理激励机制。
2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
7.2.6宜制定并实施建筑公共设施预防性维护制度，并不定期对建筑公共设施和设备进行检测，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1制定并明示预防性维护制度。
2  每季度对公共设施设备进行检测查看。
7.2.7  宜设置专门机构负责建筑物能源、水资源使用和绿化管理，且应急预案须完善有效实施，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设置能源、水资源与绿化管理小组，且有专门人员负责管理工作记录。
2节能、节水设施运行具有完善的应急预案。
7.2.8宜定期进行能耗统计和能源审计，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1每季度进行能耗统计，并出具季度能耗统计报告。
2定期进行能源审计，并出具能源审计报告。
7.2.9宜建立并实施绿色建筑运行管理跟踪评估机制，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1建立绿色建筑运行跟踪评估机制。
2执行半年度跟踪评估，并出具半年度跟踪评估报告。
7.2.10应定期进行运行管理满意度调查，并采取有效措施提升管理水平，具体包含下列内容：
1定期进行满意度问卷调查，满意度达87％以上。
2采取有效措施提升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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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建筑公共设施宜具有齐全的技术资料，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1改造设计、施工、调试等技术资料齐全、可查。
2编制完善的设施运行管理手册。
7.3.2宜定期检查和调试建筑公共设施，并根据运行检测数据对设施进行运行优化，具体包含以下内容：
1具有建筑公共设施的检查、调试等记录。
2根据运行监测数据对设施进行运行优化。
7.3.3宜对建筑公共设施进行定期清洗，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1制定空调通风设备和风管的检查和清洗计划，并具有检查和清洗记录。
2制定光源、灯具的清洗计划，并具有日常清洗维护记录。
3制定供水设施的清洗计划，并具有日常清洗维护记录。
7.3.4宜合理采用智能化管理系统技术，具体包含以下内容：
1采用智能停车场（库）管理系统。
2建筑通风、空调、照明等设备自动监控系统技术。
7.3.5宜应用信息化手段进行物业管理，具体包含以下内容：
1配备物业管理信息系统。
2物业管理信息系统功能完备，数据记录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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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应制定并实施垃圾分类管理制度，垃圾容器设置规范。并对垃圾物流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垃圾无序倾倒和二次污染。
7.4.2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废气、污水等污染物应排放达标。
7.4.3宜定期对绿化区进行日常养护，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栽种和移植的树木一次成活率大于90%，且工作记录完整。
2植物生长状态良好且现场观感较好。
3采用无公害病虫害防治技术，规范杀虫剂、除草剂、化肥、农药等化学药品的使用，有效避免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的损害。
7.4.4宜实行垃圾分类收集和处理，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垃圾分类收集率达到90%。
2对有害垃圾进行单独收集和合理处置。
3垃圾站（间）设冲洗和排水设施。存放垃圾每日及时清运，不污染环境，不散发臭味。
4对可循环利用的垃圾进行有效可收，回收率达到70%以上。
7.4.5非传统水源的水质和用水量应记录完整、准确，具体包含以下内容：
1定期进行水质检测，记录完整、准确。
2用水量记录完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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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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